高雄市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廚餘回收管理要點
100年6月16日實施
1、 目的：加強環保意識、愛惜地球資源。
2、 對象：本校全體教職員工生。
3、 時間：每日中午用餐後。
4、 權責單位：

（1） 學務處：放置廚餘桶處所周圍環境管理。
（2） 總務處：廚餘桶清潔檢查及連絡廠商回收。
5、 廚餘傾倒地點：
（1） 教職員：各辦公室處所。

（2） 高中部：高中部福利社旁廣場回收桶。

（3） 國中部：國中部福利社前回收桶。

6、 管理要點： 
（1） 導師於午餐時間應至各班督導，以確保學生用餐安全。
（2） 國中部導師確認全部學生均使用過營養午餐後，才可讓學生拿剩餘之食材；如果學生無意願，則由導師指派學生將廚餘送回收桶處理。

（3） 總務處每日檢查廚餘回收之情形，適時通知廠商處理。

7、 本要點經營養午餐管理小組會議審核通過，呈　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